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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例

凡’例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实事求是地记述

北流市土地(管理)的历史和现状，力求做到资料性、思想性、科学性相统一。

二、本志内容上限一般追溯事物发端，下限至1995年，部分重要内容适当

下延，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。

三、本志以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等为体裁，以志为主，叙而不论，行

文用第三人称。

四、本志采用章、节、目、子目编辑法，前设图片、概述、大事记，中设

16章，后置附录、编后记。

五、本志中使用“自治区"是指广西壮族自治区，使用“解放前"和“解

放后"是指1949年11月28日北流解放前后的时间。

六、本志历史纪年，清代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，沿用汉字，括号注明公元

纪年；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，每段第一个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；解放后用公

元纪年。

七、本志计量单位，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；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

计量单位，数据用阿拉伯数字表示：

八、本志使用的数据资料，以市(县)土地管理局、统计局、档案局及调

查的数据资料为主，一般不注明出处。

九、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。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《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》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《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》及

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》为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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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

迁普宁县(容县)。宋开宝五年(972年)，撤销陵城、扶来、罗卞、峨石4县，

其地域并入北流县。淳化五年(994年)，陆川县治所从北流县公平(今平政)迁

至陆川县今址。从此，北流县地域基本固定。后历元、明、清、民国，仍称北

流县。1949年11月28日，北流县解放，治所陵城，属郁林专区。1951年7月

9日，改属容县专区；1958年7月19日，改属玉林专区；1971年，改属玉林地

区。1994年4月18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撤销北流县，设立北流市，地域隶属关

系不变。1995年底，全市辖23个镇，下设278个村民委员会、10个居民委员

会，总人口1066442人，耕地总面积542725亩，人均O．5l亩，属人多耕地少

的市(县)。

北流土地肥沃，资源丰富，．但是在解放前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制，大量土地

集中于少数的封建地主手中，大批农民由于缺地、无地耕种而沦为半自耕农和

佃农。据民国31年统计，当年北流农户总数占全县总户数的90％，在农户中，

自耕农只占12％，半耕农占25％，佃农竞达63％。解放后，1952年进行土地

改革，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，把土地分配给农民，实行了“耕者有其田’’的

土地制度。1954年国家宪法规定，国有森林、荒地和其他资源属于全民所有制。

1958年国家明确城市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制。在农村，经过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

运动和1961年12月实行“四固定"(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，把土地、劳力、耕

牛、农具落实到生产队)后，建立起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关系。1981年9月起，北

流县对农村经济体制实行改革，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在这一体制改革中，

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，但是，土地经营者不是集体而是承包的个体农民，在

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个体农民土地使用的土地关系。在深化土地使用

制度改革中，北流从1993年起，解放思想，更新观念，冲破传统习惯的思想束

缚，把无偿、无期、无流动使用的土地改为有偿、有期、有流动地使用土地，使

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利益得到体现。

土地是人类最珍贵的自然资源，是立国之本，是富民之源。管理好土地是

历代的重要工作。在封建社会，我国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，以皇帝为

最高代表的封建地主对土地的所有制占主导地位。因此，为维护和巩固地主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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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记事

秦

始皇(赢政)三十三年(公元前214年)，秦统一南越，在岭南置南海、桂

林、象3个郡。北流境属象郡地。

汉

初年，北流境属南越国。

元鼎六年(公元前117年)，北流境属合浦郡。

建武十八年(公元42年)，光武帝(刘秀)为平息交趾(越南)征侧姐妹

的武装叛乱，下令整修广西驿道，因而北流圭江至郁林南流的水流兼程通道得

以开通。此为从中原南下，经北流至钦、廉、雷、琼和交趾之古要道。

南北朝

南朝齐永明六年(488年)，置北流郡，始有北流之名(因境内有圭江向北
●

流而为名)。郡隶越州。

南朝梁(502～557年)，废北流郡置北流县，为县行政建制之始。县隶合浦

郡。

8

隋

大业二年(660年)，废陆川县建置并人北流县。仍隶合浦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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